南臺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(修正草案)
民國99年5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
民國107年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民國115年3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一、南臺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據教育部「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參考指引」，為落實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，維護交通道德與秩序，培養學生守法守紀的良好習慣，降低交通意外事故的發生，以確保學生行的安全，特設置「南臺科技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二、本會由下列人員共同組成，由執行秘書推薦相關人員提請校長聘任之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(一)主任委員由督導副校長擔任，並擔任會議主席。
(二)當然委員：學務長、總務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、軍訓室主任。
(三)教師委員：各學院推薦代表各一人。
(四)學生委員：由學生會推薦二人。
(五)校外委員：尚頂里長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鹽行派出所警員一人、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暨學生校外會督導一人。
(六)執行秘書由生活輔導組長擔任、副執行秘書由業務承辦人擔任。
三、本會職掌如下：
(一)擬訂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之計畫及辦法。
(二)督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之宣導與執行。
(三)研究檢討並改進本校交通相關現況。
(四)其他有關結合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資源事項。
四、本會每學年召開委員會一次，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。
五、本會召開會議及執行交通安全教育所需經費，由學校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支應。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